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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东源怡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公司股票恢复转让的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

带法律责任。 

 

山东源怡能源股份有限公司（证券简称：源怡股份，证券代码：

831702，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因正在筹划资产收购事项，预计交易金

额较高可能构成重大资产重组，存在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非

上市公众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业务指引》第六条第（二）项“虽未达成

实质意向，但在相关董事会决议公告前，相关信息已在媒体上传播或

者预计该信息难以保密或者公司证券转让价格出现异常波动”的情况，

鉴于本次资产收购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，为维护投资者利益，避免公

司股价异常波动，根据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暂停与

恢复转让业务指南（试行）》等相关法律、法规的规定，经向全国中

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申请，公司股票自 2018 年 12 月

12日起暂停转让，预计股票恢复转让日期不晚于 2019年 3月 11日。 

暂停转让期间，公司于 2018 年 12月 26 日、2019 年 1月 11 日、

2019 年 1月 25 日、2019年 2 月 15 日、2019 年 3 月 1 日披露了停牌

进展公告（公告编号分别为：2018-030、2019-006、2019-011、2019-013、

2019-014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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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公司股票暂停转让以来，公司积极推进本次重大事项的相关工

作。公司本次筹划的重大事项涉及以现金方式购买土地、房产、机器

设备等非股权类资产。公司于 2019 年 1 月 2 日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

第六次会议、于 2019 年 1 月 17 日召开了 201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

会，对本次重大资产收购事项进行了审议，审议通过了《关于收购资

产的议案》及《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收购资产

相关事项的议案》，授权董事会自公司 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

议通过之日起 3个月内，以不超过人民币 250,000,000.00元的金额，

购买土地、房产、机器设备等非股权类资产，且拟购买资产不涉及负

债。后经公司进一步论证与分析，公司本次收购事项预计不构成重大

资产重组，公司于 2019 年 1 月 2 日披露了《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

议决议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19-001）、《收购资产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

2019-002）、《关于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19-003）。 

鉴于以上情况，公司本次收购事项预计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，导

致公司股票暂停转让的不确定因素已消除。收购行为将继续进行，收

购过程中公司将根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。 

根据相关规定，经公司向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

司申请并获得批准，公司股票自 2019 年 3 月 11 日恢复转让。 

特此公告。 

山东源怡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2019 年 3月 8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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